[bookmark: _GoBack]附件1：
专用先进技术学科组高级专业技术岗位评聘
工作程序

为了进一步做好专用先进技术师资队伍建设工作，规范做好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工作，特制定此评聘工作程序，请各院系各单位执行。
1、 学科组设立。根据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工作的计划安排，学校设立专用先进技术学科组。该组相关的评审工作由人力资源处牵头，先进技术研究院配合共同完成。
2、 岗位设置。先进技术研究院完成专用先进技术科研工作符合申报条件的申报人员情况摸底汇总并向学校汇报。人力资源处与先进技术研究院向学校建议设岗计划。学校确定设岗计划后，由人力资源处予以公布。根据工作需要也可先进行个人申报，根据申报人员情况再确定设岗计划。
3、 申报通知。人力资源处与先进技术研究院共同拟定申报通知，内容包括岗位要求、岗位职责与岗位任务和申报书。岗位要求、岗位职责与岗位任务和申报书分为通用部分和专用部分，通用部分发至相关院系，专用部分发至先进技术研究院。
4、 个人预申报。专用先进技术学科组岗位申报实行线下方式进行。申报表通用部分电子版（PDF格式）及纸质材料一式两份，以及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教师资格证书复印件提交至院系。申报表专用部分电子版（PDF格式）及纸质材料一式两份、两位专家推荐意见（每位专家一式两份），以及反映个人水平的代表性成果5篇（部）的纸质复印件一套，按专用先进技术要求提交至先进技术研究院。本年度已申报其他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申报人，不可参加专用先进技术学科组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申报。
5、 [bookmark: _Hlk101520520][bookmark: _Hlk101463028]院系审核和预推荐。个人预申报后，院系对预申报人员填报的通用材料进行审核。须认真审查、核对申报人提交的申报信息，严格把关，确保填报信息真实、准确，对拟申报人员是否具备任职条件进行审核，并对于符合院系要求的预申报人员进行预推荐至人力资源处。
6、 资格审核
1、教学评估
申报人员须根据学校要求参加教学评估。教学科研岗申报人员教学评估等级为不合格的，只能参评副研究员、研究员专业技术职务，获聘的第二个聘期起经教学评估合格及以上等级方可转聘为副教授、教授专业技术职务。
[bookmark: _Hlk101521148]2、专家组资格审核
[bookmark: _Hlk101521157]在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科学技术分委员会的授权下，由人力资源处和科学技术处（先进技术研究院）组织资格审核专家组按不低于往年申报标准的要求对候选人进行申报资格审核。审核通过的人员方可进入院系的评议和推荐等后续环节。
7、 院系评议推荐。
1、 [bookmark: _Hlk101521473]院系评议。院系根据人力资源处确定的岗位设置计划，对申报人思想政治、师德师风、立德树人成效、学科建设与公共服务等工作（不含专用先进技术科研工作，全部的科研工作统一由先进技术研究院组织评议）进行评议。评议合格的，方可推荐。院系有多名推荐人选时，需要进行排序。
2、 院系推荐。院系对通用材料及院系推荐结果内部公示（不少于3个工作日）。公示结束后，院系将推荐人选材料提交先进技术研究院作为合格申报人。各院系提交材料时，一并将《专用先进技术学科组高级专业技术岗位评聘工作-院系评议与推荐结果》及公示材料打印并签字盖章提交先进院。
8、 同行评议。人力资源处与先进技术研究院共同组织同行专家组（原则上不少于11人、校外专家不少于4人）开展同行专家现场评议工作。同行专家组根据学校下达的设岗计划按1:1向学校学科组推荐候选人。评议结果及被推荐候选人材料在先进技术研究院受控公示。未获推荐人员材料退回。同行评议要求申报人到会述职。
9、 评审名额。根据职能部门、先进技术研究院审核情况，以及同行评议情况，人力资源处与先进技术研究院共同向学校建议学科评议组评审名额，由学校批准后执行。
10、 学科组评审。人力资源处根据先进技术研究院的推荐，以及职称评定工作的要求，组织专用先进技术学科专家组开展评审工作。学科组在学校下达的评审名额内向学校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委员会建议岗位人选。学科组评审要求申报人到会述职。
11、 后续评审。后续程序参照教学科研岗招聘进行。前述过程中与教学科研岗招聘相同的程序，除材料要求不同外，其他参照执行。
12、 申报成果要求。如无特别说明，申报教师高级职务人员所提供的研究成果须为任现职以来（研究系列及校外申报人员要求近五年）的成果，成果有效期截止至当年末。例如，2021年度评审工作的成果截止日期为2021年12月31日。
13、 破格申报。教师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破格类型包括不具有博士学位和任职资历不满足岗位申报条件两种类型。申报人在符合相应岗位破格申报条件的情况下，可以破格申报，其中破格申报教授，须任副高年限满3年。院系需就其破格情况在单位的报告中加以说明。
14、 工作要求。所有申报材料须严格管理，相关单位按要求做好保密工作，安全做好存档材料保管工作，及时做好非存档材料销毁工作。
15、 其他。未尽事宜，相关事务的时间节点安排等，将根据不同阶段的工作通知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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